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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拿出“真金白银”
支持农业转移人口进城
省财政厅发布相关政策，持居住证可参加城镇医保

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财
政厅获悉，该厅已经发布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从今年
起，农业转移人口入城，随迁子女可享受在公
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

▋记者 任金如

2016 年 10 月 10 日，由人社厅职业技
术培训协会指导，目外商学院、GSG金融集
团等主办，中科大安徽校友会、126 财经等
协办的“工信部在线交易师项目暨第三期中
国图特训班开学典礼”在合肥黄山路世界之
窗创意产业园隆重举行。
“中国图”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10 月 1 日，历史性的一刻！一扇新的
大门向中国敞开：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
篮子。如果说，当年加入 WTO，是中国参
与世界贸易体系的标志性事件，那么，现在
人民币入篮，则是中国融入国际货币体系、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人民币
将有里程碑式跨越，—亿万人将因此受益。
中国外汇市场逐渐放开

中国外汇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
挑战。“新汇改”以来，中国外汇交易在岸人
民币区间内振幅加大，离岸人民币也出现
双向波动行情，双边走势时代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走势更加的市场化，
人民币交易量进一步增加，更多国内普通
投资者争相进入外汇交易的大时代中。今

年 2 月，为进一步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
外开放，便利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依法合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央行发布
2016 年 3 号公告，引入更多符合条件的境
外机构投资者，取消了额度限制。
目外商学院华东分院落户合肥

目外商学院是一家专注从事金融外汇
实效培训、人才开发、金融企业咨询、EDP总
裁研修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商学院。学
院拥有咨询团队、实战专家团队、国内外院

校学术团队和强大师资与教学顾问团队。
学院推行全程实战教学模式，学员培训合格
后，由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独家授权颁发的

《外汇投资分析师》《在线交易师》《外汇金
融信息分析师》和《期权投资分析师》证
书，素有“外汇行业第一证”和“华尔街入
场券”之称，是目前国内培训最权威、最专
业、最严格的行业证书，目外商学院的办
学目标是要做中国最具有实力的金融培
训服务平台。在本期开班典礼上，目外商
学院院长周奕对华东培训基地负责人黄
建军的授牌，预示着目外商学院在合肥
的正式落地。

安徽成立首家“普惠金融”的外汇交易培训基地
——目外商学院华东分院落户合肥

保障就业：
创业人员给予一次性补助

完善就业资金分配办法。将城镇常住人口和城镇新增
实名制就业人数作为就业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规
范就业资金分配使用。

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参加就业技
能培训按规定给予补助，提高就业能力和素质。支持开展

“工学一体”就业就学试点，就业就学完成后，各地财政按
规定给予补助。大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对符合条件的培
训机构为农业转移人口开展创办企业培训、创业模拟实训
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对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给予一次性
创业补助，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财政贴息政策。

设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结合中央市民化
考核奖励情况，省财政设立省对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
移支付，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以及各地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情况，并适当考虑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城市规模
等因素进行测算分配，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地区和
中小城镇倾斜。

维护权益：
不强求进城农民转让权益

省财政在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资金时，对吸纳农业转
移人口较多的地区给予适当支持。扩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范围。支持将已经退出宅基地且在城镇无住房的进城落户
农民，纳入城镇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符合条件的进城
农民可申请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或申请住房困难家庭住房租
赁补贴。

支持县城提质扩容。统筹安排资金，支持有条件的县
城按中等城市标准规划建设，支持做大做强中心镇，促进农
业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支持“三权”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各地不得强行要求进城落户农民转让在农村
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或将其作
为进城落户条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登记颁证，支持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
登记颁证，支持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
革。支持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
方式自愿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支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

保障教育：
随迁子女中职免除学杂费

安徽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支持随
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公办学校
为主，实行学籍统一管理，经费纳入各地公共财
政保障范围。

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和助学政
策。随迁子女在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符合
条件的享受免学杂费待遇。符合条件的随迁子
女在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按照当地同类型
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标准给予补
助。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助学金政策，对符
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发放国家助学金。

落实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通过支持公建
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改扩建公办幼
儿园等，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加大奖
补力度，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城市多渠道多
形式办园，向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提供学前教育
服务。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统一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实
行“两免一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
金随学生学籍流动可携带。完善教育转移支付
办法。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等
职业教育等各类涉及学生政策的转移支付，省
财政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及相关标准分配到市
县，支持随迁子女教育纳入当地财政保障范围。

保障医疗：
居住证持有人可参加城镇医保

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对居住证持有人
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个人按城镇居民相同标准缴
费，各级财政按照参保城镇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避免
重复参保、重复补助。支持完善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经办规
程，推进参保人员跨地区、跨制度转移接续。

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落实异地就医参
保人员在参保地登记备案制度。巩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结算。按照
国家部署，积极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和结算工作。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确保城乡居民享受同
等的政府参保补助、待遇保障、经办服务等待遇。

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深入实施城乡一体的医疗
救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对象、救助范围、救助标
准、救助方式统一。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转移支付办
法。省财政按照常住人口数及相应标准测算分配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当地
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保障社保：
农业转移人口养老有补助

支持建立城乡一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一管理方
式、资金筹集、动态调整等，从制度上加快推进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

落实城乡养老保险管理转移接续政策。支持将持有
居住证人口统一纳入到城镇养老保险体系，鼓励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以个体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转移接续工作。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政策。省财政按照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人数和相关标准对市县给予缴费
补助，各地负责落实缴费补贴政策，并按规定为困难群体
代缴养老保险费。支持社会办养老机构建设。对向农业
转移人口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办养老机构，由当地根据实
际入住人数和服务人数按规定给予补助。


